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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关于八大路线的制定关于八大路线的制定关于八大路线的制定关于八大路线的制定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

召开的。大会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

任务，制定了适应新的情况、具有创新意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方针。中共八大路线

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局。 

  为了混淆视听，有人刻意制造了关于中共八大的一个离奇的谎言，说什出“刘少奇的政

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八大路线“从未得到毛的支持”，“‘ 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

系的转折点”;毛泽东以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为了反对八大路线。按照这种说法，毛泽

东就不仅不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而且一开始就是站在这个探索的对立面

的了。 

  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公然的伪造。参与八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的访谈录《百年回眸

刘少奇》，林克等所著《历史的真实》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

的有关记载，已经彻底戳穿了这种谎言。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中共八大文献的起草，始终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集体进行的。作为

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

治局多次讨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先说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据邓力群回忆说:少奇同志开始准备八大的报告，

首先是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的报告稿出来以后，他就找胡乔木看。胡乔木看了以后，说这

个报告作为一个学术报告是很好的，但作为党的政治报告不行。少奇同志说，那好，你去改。

修改了两次，也没改好。这期间，毛主席在少数人的范围里讲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观点。毛主

席讲完后当晚大约 10点多钟，少奇同志赶紧把我们这些人找去，说，唉呀，这个政治报告

改来改去，乔木也搞不透，现在毛主席讲了十大关系，问题解决了，就以十大关系为我们这

个报告的纲。八大报告，以后就是按照这个精神，由胡乔木改的。可以说，八大报告是少奇

和毛主席两个人密切合作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也亲自讲过。他

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

系的方针政策提出的。” 

  再看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情况。根据档案材料的记载:从 1956年 7月 6日到 9月 8日，

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及其他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前后达 19次。 

  在现存的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就有 21份。在修改过程中，毛

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反复交换过多次意见。毛泽东发出的信函有 24件，其大部分是写

给刘少奇的。临定稿时，毛泽东在 9 月 11 日又致信刘少奇，说:“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

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

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9 月 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

讲到，报告起草的过程，是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的过程。他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

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

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情况的确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所谓“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八大路线“从未得到毛的支

持”等等，毫无事实根据，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另外，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在八大开过不久即对八大路线表示不满和反对了。实际的情

况是，毛泽东当时根本没有对八大路线表示不满和反对，只是在八大闭幕后不久，对八大决

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是否妥当曾经表示过怀疑。这个提法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实

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

间的矛盾”。这个临时加进决议草案的提法，是由陈伯达和康生商量后，在大会闭幕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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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小时，由陈伯达、胡乔木一起去请示毛泽东的。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

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句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

泽东当时同意了。但在事后，他感到这个提法可能有问题。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

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说过:“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

力之间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意思是，强

调这个矛盾，无非是要求多搞一点生产力就是了，这并没有造成什么消极后果，所以他也并

没有要求对这个提法正式作出修改。 

  应当说，这个提法确实是不够完善的。因为按照这个提法，有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

似乎我国的社会制度并不是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似乎我国在社会制度方面已经没

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了，而在事实上，本质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也并非一产生就是就尽善尽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制度仍然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

正因为如此，不仅在毛泽东提出疑问的当时，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都没有再使用

这个提法。 

  由此可见，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一个确实不够完善的提法提出疑问，说成是他根本上

反对八大路线，这纯属误解，与历史的真实并不符合。 

  由于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这个问题关系重大，笔者认为，讲清楚有关的历史真相，是

很有必要的。 

2.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主张和规定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主张和规定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主张和规定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主张和规定 

  中共八大提出，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

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为了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大会强调，

“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大会尤其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在

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就曾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讲过许多重要的意见。 

  首先，毛泽东指出，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执行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为

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其次，他强调，“党

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他说，“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

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展，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再次，他主张，

党内应当有自由讨论。他认为，对党的领导人是可以批评的。当年（1956 年）年初，有单

位反映，一苏联学者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看法，这有损于

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对此，毛专门致信刘少奇等，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讨论，不应当去禁

止。”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

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最后，他提出，党的领导制度应当进行必要的改革。

他的具体意见是:党中央除主席外，设几个副主席，设一个总书记;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

设党的常任代表。党代会一年开一次，党的代表五年一任;他本人考虑在适当时候辞去党主

席的职务;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健全党内的民主制

度。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党的中央和八大代表的赞同，并在八大通过的报告和党章中

得到了体现。 

  关于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作了一些新的

规定。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其中的三项。主要是: 

  第一，规定党员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并且对于党的决议不同意的时候，

除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邓小平在向大会的报

告中指出，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这不

但可以大大激发广大党员的创造精神，而且可以使惯于墨守成规的领导人员改变作风，从而

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他还指出，允许党员提不同意见和保留不同意见，是有益无害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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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

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被证明真理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

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在大会期间，毛泽东还就对待同中央有不同意见而犯了路

线错误的党员应取的方针，讲过一个意见。他说:“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

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

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第二，规定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决定，以利于因

地制宜;又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

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 

  为此，党章增加了以下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

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

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

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

请求改变这个决议;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这个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

以执行。”按照这个规定办事，不仅不会削弱和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而且有利于发挥各级党

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对人民、对事业的负责精神，而且对保证上级组织乃至中央的决策

能够真正符合实际也有很大的好处。 

  第三，规定县一级以上的党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邓小平在向大会的报

告中指出，“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

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

的。”“ 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

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

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

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除此之外，毛泽东提出的设几个副主席、

一个总书记的意见也被采纳了。党章关于必要时党可设名誉主席的规定，也是为应对毛泽东

一旦提出辞去主席职务这个情况而作出的。 

  总之，八大党章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这些新规定，正如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

那样，有助于“促进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的高涨”。 

  应当说，八大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这些决定，对于我们今天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先

进性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是有启发性的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掌全国

政权的党，要保持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证自己决策的正确性，其重要的条件就是

要充分发扬民主。而在这方面，发扬党内民主尤其是一个关键。因为通过发扬党内民主来促

进人民民主，这是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认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

的途径。 


